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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比选人：厦门市第三医院后勤保障部-监理
2、项目名称：监理单位比选入围
3、服务期：确定入围之日起一年
4、在服务期内，根据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或者院内管理需要，医院可有权调整入库监理单位名单。
5、采购人可采用随机抽取或者直接指定的方式从入围监理单位中选择具体项目的监理单位，采购人不保证所有监理单位可均等的承接业务。监理单位对此不得有异议。
6、监理单位应配备经验丰富、专业知识过硬的服务团队，根据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规定，以及医院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应的监理单位。
7、在服务期内，监理单位出现服务不到位、出现重大过失、医院经办人反映服务较差等问题的，医院有权取消其入围资格。








二、综合遴选办法
	序号
	遴选评分标准
	满分值

	1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成立年限达到3年的得1分，每增加1年加1分，满分5分。
	5

	2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近3年内（证书或获奖相关文件日期为准）监理的项目（房屋建筑工程）获得市级及以上质量类奖项，每个奖项得2分。满分6分
	6

	3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具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质的，得3分。【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资质证书复印件】
	3

	4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近3年内在厦门地区内每完成已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业绩，且合同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每提供1项得3分；近3年内在厦门地区内每完成已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业绩，且合同金额不低于80万元的，每提供1项得2分。满分18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和验收报告）
	18

	5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同时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和中级及以上职称每提供1人得2分。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每提供1人得3分。满分12分。
供应商需提供以上人员的身份证、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含变更注册登记栏页（如需））的复印件及供应商为其缴交的磋商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任一月份的社保证明材料。未按上述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12

	6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具有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的造价工程师资格，每提供1人得3分，满分9分。
供应商需提供以上人员的身份证、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含变更注册登记栏页（如需））的复印件及供应商为其缴交的磋商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任一月份的社保证明材料。未按上述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9

	7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在厦门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建筑面积500m2及以上的得3分；200m2及以上，500m²以下的得2分。200m2以下的得1分。（满分3分）
注：若是自有的需提供营业场所产权证（所有权人应与遴选响应招标代理机构一致）；若是租赁的需提供场所租赁合同复印件（承租人应与遴选响应招标代理机构名称一致）。营业场所的地址必须与营业执照的住所地址或经营场所地址一致，不一致的不得分。
	3

	8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承诺在承接具体项目时，按照福建省现行的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标准的要求和发包人的要求，配备监理机构人员。提供承诺函得3分；未提供或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得分。（承诺函格式自拟）
	3

	9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承诺按现行的相关规定、发包人的合同条款及内控管理制度等完成具体项目的监理及后续结算等工作。提供承诺函得3分；未提供或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得分。（承诺函格式自拟）
	3

	10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拟提供的增值服务进行评价：每提供一项有利于采购人的增值服务得3分，满分9分。
	9

	11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承诺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和《关于市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项目 执行厦价房[2007]73号文的意见的通知》（厦发改投[2008]360号）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每下浮5%得1分，满分10分
	10

	12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提供的数据保密制度、保密承诺、资料安全保证措施，完整可行的每提供一项得2分，满分6分；未提供措施或者措施不可行或不符合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6

	13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有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有聘任律师事务所作法律顾问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注：须提供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及法律顾问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3

	14
	遴选响应监理单位提供的监理服务重点、难点分析，以及对策及措施进行评 价：方案详细、具体、完整、合理可行、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且有利于服 务对象的得10分；方案较详细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虽有缺漏，但能 够把握重点、不影响项目实施的得7分；方案存在缺漏，但基本满足项目实 施需要的得3分；未提供或不可行的不得分。
	10


备注:本评分细则仅适用于本单位代理机构遴选的一种方法，不与政府采购综合评分法等同，本院附有最终解释权。
各参选公司，需做出响应表，针对上述评分标准自行打分，并将对应的证明材料页码标注清楚（请将自行打分表独立出来，用WORD的格式连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到报名邮箱287971078@qq.com）。
三、确定入围名单
[bookmark: _GoBack]1、根据遴选响应监理单位的综合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总得分相同的，根据客观分总分排名进行排序；若客观分得分仍相同的，按照第4项服务内容得分进行排序，若第4项得分仍相同，则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排列。
2、按照遴选响应监理单位的排列顺序，取综合得分前三名为入围监理单位。取第4至第6名作为入围备选机构。
3、在服务期内，若入围监理单位被取消入围资格的，则由备选监理单位递补。

